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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好，時序進入秋天了，秋高氣爽，

是休息充電、全家出遊的好日子，請大家把

握時間多多陪伴身邊的家人。秋天的氣候，

早晚溫差大，請會員注意身體的保暖，外出

別忘了攜帶薄外套，以免著涼。

本會於 111 年 9 月 28 日與桃園律師公

會就在職進修、律師專業培訓課程、會員休

閒福利、球類競賽等等事項簽訂合作意向

書，希望藉此增進二會會務交流並為會員提

供更好的服務。

隨著我國人口結構、社會環境之變化及

經濟發展情形，各界對信託制度越來越重

視。為使信託能夠達到資產管理、確保經濟

安全及資產保全的功能，信託法律規劃專業

乃為重要關鍵，本會信託委員會基於上開原

因，將於近期與高雄銀行等多家銀行及各協

會簽訂合作意向書，希望透過異業資

源整合及合作，提供當事人更完整的

服務，滿足不同階段、多重面向之需

求，也可以創造會員更寬廣的執業空

間，達到三贏的局面。

全律會章程有關全國跨區執業費

之規定，將於明年 1 月份開始實施，

屆時本會會費之收入將相對減少，本

會為因應此一變革，已成立財務小組研議，

希望能開源節流，在影響最小的範圍內，繼

續提供會員最佳的服務。

依據律師法第 37 條、全律會章程第 37

條第 2 項及律師倫理規範第 9 條，律師應參

與法律扶助、平民法律服務或其他社會公益

活動。前項律師參與社會公益活動之種類、

最低時數、方式、違反規定之處理程序及其

他相關事項，由全國律師聯合會徵詢法務部

及各地方律師公會意見後訂定之，並報法務

部備查。全律會目前正研議律師參與社會公

益活動辦法，上開辦法攸關會員之權利義

務，請會員注意修法之動態。

最後謹祝各位道長們身體健康，工作順

利，家庭幸福美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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